
危险废物跨界倾倒曝黑色利益链

十多米外就能闻到刺激性气味，黑色液体从破桶里流

出，被污染土壤装填了 1 7 0 0 多个编织袋、重达 8 0 吨；毒性

强且致癌的化工废料，被随意倾倒在河坡上，随时可能导

致大面积水体严重污染……近日发生在安徽两县的危险

化工废料倾倒污染事件触目惊心。

“被污染”突如其来 毒性强易致命

安徽利辛县境内的倾倒点，是在该县丰桥村一个废弃

的窑厂旁。 记者在现场看到，刚从土里挖出的数十个铁桶

和塑料桶集中堆放着，开裂的桶流出黑褐色液体，几十米

外都能闻到恶心的刺激性气味。 二三十个工人戴着口罩，

用铁锹挖起被污染的泥土，装入白色编织袋，被污染的泥

土装袋后数量达 1700多袋。

利辛县环保局局长马大庆告诉记者，环保人员对废弃

物进行了取样，经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化验分析，确定为

危险化学物，其中的主要成分二氯苯、溴苯胺、二甲基硝基

等毒性严重，有的可能致命。 接到群众举报信息后，利辛县

成立了应急工作小组。 目前，利辛县和涡阳县两处危废现

场被全部清理，废料和被污染土壤被装车运往滁州进行无

害化处理，经测量，其中仅利辛县境内被污染的土壤重量

达 80吨。 据利辛县公安局副局长孙亚峰介绍，嫌疑人供述

向两县倾倒的废弃物约 22吨，系来自江苏的一家化工企业。

跨界倾倒危险废物 曝黑色利益链

警方已抓获了 5 名犯罪嫌疑人。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家住江苏大丰市海洋经济综合开发区附近的卞某某利用

其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与同伙梁某从开发区一家生产化工

原料的企业拉出 20 多吨、约 160 桶化工废料，并从该企业

获得了每吨 700元的处理费用。

随后，卞、梁二人又以每吨 400 元的处理价格，将废料

转交给在江苏打工的邱某某等人。 邱某某是安徽涡阳县

人，常年从事废品收购。 他和卞、梁谈好价格后，利用自己

熟悉的便利，专程返回涡阳县，接应这批化工废料。 废料被

运到涡阳县和利辛县交界处。 邱某某又找来当地村民，一

些化工废料被倾倒在窑厂旁的水沟内，装有废料的塑料桶

和铁桶被卖给废品收购站。 邱某某等人因此获利 9000 多

元。

“这批废料如果在江苏省进行无害化处理，成本花费

在 10 万元以上， 但卞某某等人支付给邱某某的处理费用

9000多元，加上运输费用，总共只有 1 万多元，两者悬殊极

大。 ”利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子亚告诉记者。

据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局长黄建树介绍：“一吨危废无

害化处理费用至少要在 3000 元以上，在地下交易中，上线

的价格仅仅每吨百元甚至几十元，可谓暴利。 ”

（新华社合肥 2月 2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程士华

卫生部公布《居民健康卡管理办法（试行）》

推动居民就诊“一卡通”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记者 胡浩）卫生部 2 日公

布《居民健康卡管理办法（试行）》，推动实现居民在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一卡通”。 居民健康卡是基于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可

用于居民身份识别、个人基本健康信息存储、实现跨区域

跨机构就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等。

卫生部表示，管理办法的出台旨在规范居民健康卡发

行、制作、应用和管理，使居民拥有唯一的、全国通用的居

民健康卡，实现居民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卫生

信息资源共享和动态更新。 根据《居民健康卡管理办法（试

行）》，卫生部负责制订居民健康卡标准规范，以及发行和

应用的授权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省（区、

市）居民健康卡的发行和应用，发行对象为本地常住人口。

为方便居民使用，在保持主要功能、标准规范、密钥体

系、管理主体都不变的前提下，经卫生部同意，各地还可将

居民健康卡与市民卡等其他公共服务卡“多卡合一”。

根据卫生部《2012 年卫生工作要点》，今年全国将加快

推进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启动各省份试点工作，以点带

面，逐步推开，实现标准统一、全国通用，方便居民看病就

医和进行个人健康管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

享受契税减免优惠政策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记

者 徐蕊 韩洁）记者 2 日从财

政部获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企业

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免征或减半

征收契税政策，主要涉及企业公

司制改造、 公司股权（股份）转

让、公司合并、公司分立、企业出

售、企业破产、事业单位改制等。

根据通知， 非公司制企业，

按照有关规定，整体改建为有限

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整

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整体改建为有限责任公

司的，对改建后的公司承受原企

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此外，在股权（股份）转让

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

份），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

转移，不征收契税；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公司， 依据法律规定、合

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

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其合并后的

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

屋权属，免征契税。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

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

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派

生方、 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对于事业单位改制，通知明

确，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改制为企业的过程中，投资主体

没有发生变化的，对改制后的企

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

属，免征契税。 投资主体发生变

化的，改制后的企业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妥善安置原事业单位全

部职工，与原事业单位全部职工

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劳动

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原事业单

位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与原事业单位超过 30％的职工

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劳动

用工合同的，减半征收契税。

本通知执行期限为 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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